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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評
論
】

θ
劉
憶
如
(
立
法
委
員
)

遺
贈
稅
調
降
與
否
之
議
，
最
近
成
為
社
會
關
注
焦
點

。

國
際
潮
流
在
近
幾
年
來
，
朝
向
大
幅
調

降
、
甚
或
廢
除
遺
贈
稅
的
趨
勢
發
展
;
另
一
方
面
，
國
內
在

二
O
O
二
年
成
立
的
財
政
改
革
委
員
會
，

經
研
究
討
論
後
，
亦
達
到
改
革
調
降
遺
贈
稅
的
共
識

。

今
年
，
更
因
財
政
部
與
多
位
立
法
委
員
均
提
出

調
降
遺
贈
稅
的
具
體
修
法
版
本
，
故
近
來
引
發
眾
多
討
論
。

全
球
紛
紛
調
降
或
廢
除
遺
贈
稅
的
原
因
所
在
多
有
，
國
內
許
多
人
以
為
，
此
舉
最
主
要
的
目
的
在

於
吸
引
資
金
，
但
事
實
上
，
這
並
非
主
要
原
因

。

因
為
資
金
的
移
轉
，
最
關
鍵
的
決
定
因
素
，
乃
是
投

資
的
機
會
及
報
酬
率
的
高
低
;
即
使

一
個
國
家
完
全
沒
有
遺
贈
稅
，
但
也
沒
有
什
麼
投
資
機
會
，
報
酬

率
又
低
，
則
資
金
不
可
能
會
長
期
停
駐

。

那
麼
，
甘
為
什
麼
國
際
潮
流
要
廢
除
遺
贈
稅
呢
?
因
為
不
論
是
站
在
公
平
正
義
的
層
次
，
或
是
站
在



鼓
勵
國
民
儲
蓄
的
立
場
，
就
加
強

一
個
國
家
長
期
資
本
累
積
的
角
度
而

言
，
遺
贈
稅
的
廢
除
皆
有
其
正

當
理
由
，
因
此
近
年
來
，
調
降
之
議
或
廢
除
之
舉
才
會
此
起
彼
落

。

對
個
人
雙
重
課
稅
違
背
公
平
正
義
。

從
「
公
平
正
義

」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遺
贈
稅
其
實
是
對
個
人
的
雙
重
課
稅

。

因
為
所
得
稅
是
針
對
每

個
個
人
每
年
度
累
積
的
財
富
課
稅
，
而
遺
贈
稅
則
是
針
對
每
個
個
人
終
生
累
積
的
財
富
課
稅
，
因
此
遺

贈
稅
其
實
是
在
個
人
繳
納
所
得
稅
後
之
「
稅
後
所
得

」
'
再
予
以

一
次
雙
重
課
稅
。

這
樣
的
作
法
，
自
然
引
發
公
平
正
義
的
質
疑

。

假
設
有
兩
個
不
同
家
庭
，
年
所
得
分
別
是
三
百
萬

元
，
也
都
各
繳
了
六
十
萬
元
的
所
得
稅
，
其
中

一
個
家
庭
把
每
年
稅
後
的

二
百
四
十
萬
元
全
數
用
鑿
，

過
著
比
較
豪
華
的
生
活
，
另

一
個
家
庭
則
省
吃
儉
用
，
每
年
存
款

二
百
萬
元
，
以
備
日
後
不
時
之
需
，

或
計
畫
遺
留
給
先
天
資
質
較
差
的
小
孩
使
用

。

然
而
，
在
遺
贈
稅
的
制
度
下
，
第

一
個
家
庭
因
為
毫
無

積
蓄
，
故
不
需
另
外
再
繳
遺
贈
稅
，
但
第

二
個
家
庭
卻
因
為
省
吃
儉
用
，
而
被
再
次
課
稅
，
實
有
不
公

平
之
處
，
因
此
近
年
來
許
多
國
家
提
倡
廢
除
遺
贈
稅

。

不
公
平
之
處
不
止
於
此

。

其
實
，
真
正
有
錢
、
累
積
最
多
財
富
的

一
群
人
，
也
是
最
會

「
避
稅
」

發
展
與
分
配
正
義
的
檢
視
與
探
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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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一
群
人
。

這
些
人
多
半
有
會
計
師
協
助
，
對
於
如
何
在
生
前
移
轉
財
產
，
好
讓
國
家
無
法
課
以
遺
贈

稅
，
往
往
有
周
詳
的
規
劃

。

所
以
遺
贈
稅
並
無
法
真
正
達
到
「
財
富
移
轉

」
的
功
效
。

有
鑑
於
此
，
為

了
避
免
「
重
複
」
課
稅
，
近
期
我
將
提
出
自
用
住
宅
和
存
款

二
千
萬
元
免
稅
之
立
法
議
案

。

懲
罰
個
人
儲
蓄
行
為
影
響
長
期
經
濟
發
展

另
一
方
面
，
從

「
加
強
儲
蓄
誘
因
」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全
球
傾
向
廢
除
遺
贈
稅
的
原
因
更
為
明
確

。

二
O
O

一
年
諾
貝
爾
經
濟
學
獎
得
主
、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
-
r
G
Z
Z
教
授
的
著
名
論
述
之

一
，
即
在
於
探

討
有
關
遺
贈
稅
對
儲
蓄
的
負
面
影
響
。
】
∞
旦
旦
志
指
出
，
遺
贈
稅
之
徵
收
，
不
但
會
降
低
民
眾
儲
蓄
的

誘
因
，
甚
至
會
因
而
降
低

一
個
社
會
長
期
資
本
累
積
的
存
量
，
進
而
使
得
勞
動
所
得
相
對
下
降
，
並
且

造
成
長
期
經
濟
成
長
之
負
面
影
響

。

就
此
而
言
，
「
懲
罰
個
人
儲
蓄
行
為
」
的
遺
贈
稅
制
度
，
理
應
儘

早
廢
除
為
宜

。

國
內
所
得
分
配
惡
化
是
事
實
，
但
放
眼
台
灣
在
全
球
化
效
應
下
的
處
境
，
國
和
國
之
間
的
所
得
分

配
情
況
也
日
漸
惡
化
，
甚
或
可
據
此
類
比
反
思
遺
贈
稅
廢
除
之
必
要

。

顯
而
易
見
地
，
台
灣
與
其
他
亞
洲
國
家
不
同
，
在
過
去
十
年
間
，
其
他
亞
洲
國
家
共
簽
署
七
十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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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由
貿
易
協
定
右
斗
〉

)
，
但
台
灣
卻
極
不
容
易
取
得
簽
署
明
、
『
〉
的
機
會
，
對
廠
商
的
經
營
而
昔
日，
落
腳

台
灣
不
真
關
稅
減
免
的
誘
因
，
負
擔
相
形
較
沉
重
，
資
金
自
然
出
走
，
不
願
留
在
本
地
掛
牌

。

例
如
，
二
O
O
七
年
四
月
，
美
、
韓
簽
訂
司
、
『
〉
，
韓
國
開
放
美
國
農
產
品
進
口
投
資
，
對
美
國
的

出
口
則
換
得
汽
車
，
兩
者
剛
好
都
影
響
日
本
的
出
口
，
引
發
日
本
高
度
緊
張

。

台
灣
在
無
法
參
與
區
域

之
間
貿
易
整
合
行
動
之
際
，
境
遇
將
比
日
本
更
困
難

。

台
灣
商
人
只
好
繼
續
出
走
，
畢
竟
其
他
國
家
都

免
除
關
稅
，
台
灣
卻
保
留
關
稅

。

目
前
台
商
赴
海
外
上
市
的
家
數
，
香
港
有
四
十
八
家
，
新
加
坡
有
十
七
家
，
泰
國
也
有
十

三
家
，

總
數
達
七
十
八
家
;
事
實
上
，

二
O
O
六
年
中
，
亦
有

三
十
三
家
歐
商
離
開
台
灣
;
照
這
樣
下
去
，
台

商
、
外
商

一
一
流
失
，
台
灣
的
交
易
所
遲
早
要
關
門

。

發
展
與
分
配
正
義
的
論
視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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